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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收费对象
	收费标准

	一
	居民
	5元/月·户

	二
	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学校、部队、企业、集贸市场、超市、批发市场等
	单独设置垃圾桶的：15元/次·桶（容量240升）、100元/次·斗（容量2000升）；未单独设置垃圾桶的：4元/人·月

	三
	经营服务性门店、摊点
	餐饮类经营门店（含水果、蔬菜、熟食等）
	建筑面积20㎡以下（含）
	20元/月·户

	
	
	
	建筑面积20㎡-50㎡（含）
	30元/月·户

	
	
	
	建筑面积51㎡-100㎡（含）
	50元/月·户

	
	
	
	建筑面积100㎡以上
	0.5元/平方米·月·户

	
	
	其他经营门店
	建筑面积10㎡以下（含）
	10元/月·户

	
	
	
	建筑面积11㎡-50㎡（含）
	15元/月·户

	
	
	
	建筑面积51㎡-100㎡（含）
	30元/月·户

	
	
	
	建筑面积101㎡-200㎡以上
	60元/月·户

	
	
	
	建筑面积201㎡以上
	0.4元/平方米·月·户

	备注
	低保户凭证免收垃圾处理费；其他产生生活垃圾的公共场所，按照生活垃圾产生量，参照上述标准执行；经营面积较大的餐饮类门店（200㎡以上）及其他经营门店（100㎡以上），在上述标准以内可以由收缴双方协商确定产生量和垃圾处理费金额。各建制镇集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参照当阳市城区收费标准执行。

	
	



